
救濟站開設供水站指引

一 目的

提供各地方政府於救濟站開設供水站作業之參考。

二 救濟站供水原則

(一) 戰時救濟站亦同時為供水站，供鄰近民眾取水。

(二) 供水系統損毀前，以現有自來水管線供水。

(三) 既有供水系統毀損，且短時無法復原，至鄰近備用水井取水。

(四) 鄰近無備用水井者，則由地方政府調派水車至鄰近自來水或

備用水井供水站運補。

(五) 用水量以每人每日36公升計算，包含3公升飲用水及33公

升生活雜用水等。

三 救濟站物資盤整

(一) 是否有自有地下水井

(二) 地方政府應掌握轄內備用水井、淨水廠位置、水車數量，指

派水車至鄰近備用水井、淨水廠取水運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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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既有儲水設施盤點(救濟站自行評估)

(四) 既有淨水設施盤點

(五) 地方政府應評估是否需要增設淨水設備

(六) 地方政府應依收容人數需水量計算是否增購儲水設施

(七) 是否有供民眾取水之設施。

四 供水站人員配置建議

(一) 設施維護組：負責供水設施架設、儲水桶監測及水質紀錄

(定期辦理)等。

(二) 秩序維護組：管理取水動線，並維持秩序。

(三) 運補聯絡組：回報剩餘水量、引導水車進站接水、聯繫地方

指揮中心。

五 演練建議

為增加整體供水韌性，各縣市政府應定期辦理救濟站開設供

水站演練。於戰爭情境下，地方政府應以自來水事業人力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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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長期進駐為前提設計想定及應處。平時落實整備相關物資

並確實辦理備用地下水井等水源盤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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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1(台水公司)

救濟站開設供水站指引
(台水公司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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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：

台水公司依據經濟部水利署115年 3月 27日經水事字第

11531024340號函，研擬供水站開設指引(包含儲水設施、供水站必

要設施、人員配置及相關配套措施等)供地方政府城鎮韌性演練參考。

二、《給水動員整備計畫》之救濟站供水原則：

本指引依《給水動員整備計畫》之救濟站供水原則辦理，說明如

下：

(一)供水系統未毀損前，以現有自來水管線供水。

(二)既有供水系統毀損，且短時無法復原，規畫至鄰近水井取水。

(三)水井水質不符飲用水標準，作為生活雜用水使用，或採簡易

淨水設備處理後飲用。

(四)鄰近無水井者，則以水車運補。

三、需水量試算：

【地方政府統籌】

(一) 收容能量盤點：依據衛福部平台資料，盤點轄內各救濟站

的可收容人數。

(二) 需水量計算：

1.計算基準：每人每日以 12 公升規劃 。

2.飲用水：每人每日 3 公升（須經淨水處理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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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生活雜項用水：每人每日 9 公升（取水後可暫不考慮淨

水處理）。

四、水源取得與整備：

各站應針對以下兩種情境研擬：

《情境一：供水系統未破壞》

【救濟站本身】

(一)維持既有自來水管線供水，並檢查內部管線是否通暢。

(二)若該站為非自來水系統供應（如簡易自來水、地下水、山泉

水），則以自有水源供應。

【地方政府統籌】

確認該區域管線輸水能力是否能滿足各救濟站每日總需水量。

《情境二：供水系統遭毀損》

【救濟站本身】

(一) 如該站已有自有水井，可由站內自有水井取水，必要時搭

配淨水設備。

(二)盤點站內既有設施儲存容量，如利用站內蓄水池、游泳池、

既有水塔儲存。

【地方政府統籌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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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掌握轄內備用水井、淨水廠、河川、水庫等外部水源分布，

指派水車至鄰近備用水井、淨水廠、河川或水庫取水運補。

(二) 針對無自有水井且附近完全無水源之站點，規劃救濟站內

鑿井作業並督導該站加速執行。

五、淨水處理與設備配置

【救濟站本身】

(一) 演練操作分配到站之淨水設備（如該站飲用需水量<15 CMD

使用免電力淨水設備；≥15CMD則考量使用 Q-water）。

(二) 環保單位確保飲用水經過淨水處理，生活雜項用水則直接

取用。

【地方政府統籌】

(一) 統一整備及分配免電力淨水機組與Q-water設備 。

(二) 針對大型Q-water設備，聯繫台電公司規劃穩定電力供應 。

六、水車統籌調度方案

【救濟站本身】

(一)即時監測站內剩餘水量，向地方指揮中心回報運補需求。

(二)預留水車進入與迴轉空間，並準備接水管線至儲水桶。

【地方政府統籌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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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應以全區視角規劃水車運行路線、趟數與各站送水優先順

序 。

(二) 徵調民間水車：

1. 現實背景：台水公司全台水車僅 62台，以114年馬太鞍堰

塞湖事件為例，單一事件即動用近半數車力。動員時期，

自來水事業人力物力投入緊急搶修供水設施、佈設村里供

水站及水車運補、維持醫療供水等，故地方政府需有自備

水車之能力。

2. 執行建議：地方政府應平時即完成民間水車（如灑水車、

工業用水車）之簽約徵調計畫。

七、儲水與發放配套

【救濟站本身】

(一)維持至少該站半日份的飲用水儲存量。

(二)指派人員負責取水秩序，並檢驗水質。

(三) 宣導收容民眾自備隨身水壺與取水容器。

(四) 瓶裝水策略：各救濟站須備妥滿足數日飲用需求之瓶裝水，

作為緊急初期及突發狀況下的保命物資。

【地方政府統籌】

(一) 盤點各站儲水設施量能，統一徵調並配發儲水桶至各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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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救濟站本身之人員配置與分組建議(作為供水站部分)

分組名稱 職責說明 人員組成建議

設施維護組 負責淨水設備操作、水源

切換、儲水桶監測及水質

紀錄 。

環保人員、機電技工。

秩序維護組 管理民眾取水動線、發放

瓶裝水及維持秩序 。

民防人員、志工、駐衛

警。

運補聯絡組 回報剩餘水量、引導水車

進站接水、聯繫地方指揮

中心 。

行政人員、通訊員。

九、結語

救濟站的供水韌性建立在「地方統籌調度」與「救濟站現場」的緊

密配合。在供水系統尚未破壞或局部破壞下，自來水事業可提供必

要之協助；惟在極端戰爭環境下，地方政府應以「自來水事業人力

可能無法長期進駐」為前提，平時落實設備整備與水源盤點，方能

確保民眾生命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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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2(北水處)

供水站開設作業

(以北水處開設緊急維生取水站為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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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設緊急維生取水站作業指引

    爰北水處目前設置之取水站計有 46處緊急維生給水站、

91口防災地下水井、20站災時臨時供水站及 124所學校災

時供水站，以提供緊急維生之用。

    本作業係模擬接獲臺北市災害應變中心，指揮官指示

因地震後造成嚴重災害，已啟動災民收容與救濟站，須於

臺北○○區○○防災公園開設緊急維生取水站，以協助提

供維生用水供災民使用，作業如下。

1.由北水處轄管分處備妥工程車及取水架等器材。

2.將相關器具運送至○○防災公園之取水點。

3.組裝架設取水架，並由維生取水槽取水口佈設消防水帶

至取水架，並確認各接頭是否鎖緊。

4.打開維生水池取水點之水源。

5.開啟取水架水龍頭開關，並排水數分鐘後，檢驗水質，

餘氯、濁度及 pH達標後開始供水。

6.提供取水袋等容器，供災民及相關人員取水。

7.持續供水至防災公園開設結束。

8.拆除取水架，撤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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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編組：
指揮人員： 1 員
司機： 1 員
取水架組： 2 員
檢驗組：同上

 

  

準備取水架等設備(詳裝備檢點表) 

1.向指揮官報到並請示任務 

2.開啟取水站抽水閘門 

3.連接消防水帶，啟動抽水機抽水 

4.組裝取水架(暫不連通出水) 

檢驗水質是否格 

收工回復原狀 

是 

否 

銜接水源至取水架 

提供維生取水袋至指揮官通知任務結束 

 

水質標準： 
PH：6-8.5 
餘氯：0.2-1 
濁度：＜2 

填寫水質檢驗表 

打開水源排水 

 

檢查設備 

是否無漏水 

是 

否 

關閉水源檢

查漏水原因 

 

接獲指揮官通知 

 

確認水中無雜質 

確認設備：
取水架 *1 、消防水帶 *2 、快
速接頭 *1 、維生取水袋 (視現
場災民人數供給 ) 、濁度計
*1 、餘氯計 *1 、 pH檢驗計
*1

開設緊急維生取水站標準作業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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緊急維生取水站裝備檢點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報單位：   

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○○防災公園

項次 項目 數量 檢核結果 備註

1 取水動線指示牌 1 組 □符合 □不符合

2 維生取水站關東旗 1 組 □符合 □不符合

3 取水架(4個水龍頭) 1 組 □符合 □不符合

4 消防水帶 2條 □符合 □不符合

5 消防栓快速型接頭 1只 □符合 □不符合

6 維生取水袋 視現場災民人數供給 □符合 □不符合

7 濁度計 1 組 □符合 □不符合

8 餘氯計 1 組 □符合 □不符合

9 PH檢驗計 1 組 □符合 □不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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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質檢驗表

項次 檢驗項目 檢驗標準 檢驗數值 結果
備註

(排水時間)

1 濁度 <2NTU □合格□不合格

2 餘氯 0.2-1mg/L □合格□不合格

3 PH值 6-8.5 □合格□不合格

      檢查員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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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設緊急維生取水站標準作業現況

地點：臺北市○○區○○公園

說明 取水動線指示牌 說明 佈設維生取水站關東旗

說明 向指揮官報到、裝備清點及任務交代 說明 取水架及取水帶架設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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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設緊急維生取水站標準作業現況

地點：臺北市○○區○○公園

說明 取水架及取水帶架設完妥 說明 開啟取水架排水口排水

說明 檢測水質 說明 檢測水質達標後開始供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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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設緊急維生取水站標準作業現況

地點：臺北市○○區○○公園

說明 模擬災民至維生取水站取水 說明 任務解除，拆除取水架撤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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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3(金門縣)

救濟站開設供水站指引

一、目的

提供各地方政府執行救濟站開設作業時之依循。

二、適用範圍

1. 有供水設施。

2. 無供水設施或已毀損及鄰近無備用水井。

3. 有備用水井。

三、救濟站位置

依衛生福利部規劃設置。

四、救濟站供水站設置原則

（一）有供水設施

1. 救濟站有供水設施時，以管線供應自來水。

2. 不設儲水桶及淨水設備。

（二）無供水設施或已毀損及鄰近無備用水井

1. 救濟站無供水設施或已毀損及鄰近無備用水井，以水車供

應自來水。

2. 水車運補以運輸路線可配送為原則，建議汽車道寬度不得

小於三公尺。

3. 水車取水優先順序為淨水場或海淡廠，次為地下水井為原

則。

4. 水車無法到達處以最接近救濟站距離點設置儲水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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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儲水桶以3噸桶所占面積計算，救濟站需有至少 3立方公

尺的安裝空地面積。

6. 儲水桶以救濟站收容人數300人以下設1站1個 3噸儲水桶，

收容人數每增加300人加設1個 3噸儲水桶。

7. 水車運輸路線若為單向出口，且長度超過三十五公尺者，

建議應設置汽車迴車道。

8. 水車數量不足可調用其他單位水車或改裝灑水車。若有運

補不及或車輛毀損問題，則再徵用民間水車。

（三）有備用水井

1. 救濟站內有備用水井，以地下水做為自來水使用。

2. 地下水以簡易淨水設備處理，始可作為飲用水。

五、安全衛生管理

（一）儲水桶定期清洗。

（二）定期維護儲水桶周圍環境整理。

（三）水車取水處定期檢驗水質。

（四）定期保養維護水車。

六、人員管理

（一）水車人員配置為1車至少 1人，配置1人時司機員兼操作員。

（二）水車司機須具有職業大貨車以上之駕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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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4(連江縣)

開設供水站配套措施規劃

轄區供水站設置以配合衛福部災民收容救濟站(南竿鄉介壽 20村樂

活運動中心)為例，本場域既有儲水設施(水塔 1個 48噸、地下水池

1座 30噸)，其供水規劃因應措施如下：

(一)現有管線系統未毀損時，維持以既有系統持續供水，或以供水

調度方式辦理，以滿足救濟站用水需求。

(二)管線毀損時，則以水車或消防車採運補供給，於救濟站出口處

設置5噸水塔 2座，水車自儲水沃淨水廠運補至供水站供給使

用，另啟動轄區限水措施，以穩定民生用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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